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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 1000.00/个

规格参数 济语知识产权:济语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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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上海市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智慧城市建设和大数据发展）

一、主管部门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二、政策依据《上海市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上海市信息化建设和应用专项支持实施细则》（沪经信规范〔2019〕2号）   
《2020年度上海市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智慧城市建设和大数据发展）项目指南》

《关于开展2020年度上海市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智慧城市建设和大数据发展）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沪经信推〔2020〕140号

三、申报时间2020年3月5日～2020年4月6日

四、扶持政策建设类项目支持额度一般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30%，不超过500万元。建设类项目拨付支持金额的50%，项目完成并通过验收后再拨付剩余尾款；

五、支持范围《2020年度上海市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智慧城市建设和大数据发展）项目指南》，优先支持面向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和自贸区新片区的信息化示范应用。

一、智慧城市建设
（一）促进民生服务智慧便捷

1.为老服务。面向家庭适老化提升的照护智能化系统及规模化应用示范；面向机构、社区、居家三位一体的互联网+养老服务及规模化应用示范。

2.市民教育。利用信息技术面向社区开展少儿课后看护、辅助教学及老年人等系统化培训；利用信息技术提供准化、个性化的学习内容，开展学习评估、教学辅导等，为市民终身发展提供各类学习产品和工具。

3.社区服务。在社区开展电梯等设施监护、智能停车等便民服务以及创新社区自治共治模式的试点示范应用。

4.乡村振兴。利用信息技术打通公共服务、社会服务在农村“后一公里”的示范应用；信息技术在农产品生产、销售、流通等环节的示范应用。

5.医疗卫生。利用信息技术开展多医院合作的专科重点疾病筛选筛查、智能诊断等的示范应用；开展远程会诊、远程处方、远程开药等业务的互联网医院建设；在智能导诊、院区导航、线上复诊、在线支付、电子发票、药品配送、流转与监管等就医、助医方面的整合性示范应用。



6.文体旅游。在文体旅游领域运用信息技术提升艺术创作、运动竞技、产品营销、用户体验等方面创新能力；利用信息技术实现文化、旅游、商贸等跨行业资源整合，推动服务内容和模式创新，提供一站式文旅出行服务。
（二）促进城市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

7.数字孪生城市。充分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建筑信息模型、边缘计算等技术，数字化模拟城市要素资源，围绕设计、建造、运维等环节，实现相关数据的实时更新和高效处理，在重点区域、重点领域开展示范性应用。

8.城市运行保障。加快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北斗导航等技术在港口航运、物流运输、公共交通、建筑工地管理、特种车辆管控、食品安全追溯、水电燃气供应保障等城市运行重点领域的应用示范。

9.生态环境优化。加强对水、气、林、土等城市生态数据的感知研判，提升生态资源数字化治理能力，形成区域性示范。在垃圾分类、河道治理、土壤养护、公厕管理等领域，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精细化管理和个性化服务。
（三）打造智慧城市“示范品牌”

10.智慧城市区域示范。在社区、村庄等智慧地标创建中成效突出、特色显著、具有推广复制价值的区域性示范。
二、大数据发展
（一）关键技术创新

1.关键技术创新。围绕研究多模态融合、异构体系架构等分布式计算技术，大规模分布式图计算技术，数智融合平台（智能化数据治理、智能化分析），批处理流处理一体化架构数据处理等大数据共性关键技术创新。
（二）数据平台建设

2.通用大数据基础平台。灵活拓展、广泛适配、安全可靠的大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分析、安全、可视化等通用型基础大数据平台，其中重点支持面向行业提供共性服务的大数据平台。平台主体部分应为自主创新研发，并可有效降低大数据应用和部署实施成本。

3.行业大数据平台。交通旅游、教育科研、医疗健康、能源服务等重点领域行业大数据平台，采集汇聚行业数据资源，以共享、交换、训练、测试等多种形式提供服务，支撑产品研发、算法验证、预测分析、检验检测、效能评估、风险识别等数字化创新业务开展。行业平台的结构化数据总量应达到TB级，或非结构化数据总量达到PB级。

4.大数据产业服务平台。汇聚大数据产业分析数据的公共服务平台，对行业整体、细分领域及应用领域的发展动态趋势深入分析，实现面向政府提供产业布局决策支撑、品牌培育等服务，面向企业提供策划咨询、资源对接等服务的综合支撑作用。
（三）重点领域应用

5.政企数据融合示范。公共开放数据和行业数据融合应用，特别是在交通出行、医疗健康、文化旅游、信用服务、普惠金融等领域融合应用深入，提升健康管理、交通疏导、智能征信、准融资等方面示范成效突出的试点项目。该类项目应明确通过本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获取的数据集内容和应用场景。

6.长三角数字一体化。长三角区域的环境、医疗、交通、航运等领域大数据资源融合共享，开展相关领域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大数据创新应用，实现长三角资源互惠、服务联动和业务协同，形成跨区域、广覆盖、高效益的大数据服务，支撑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7.自贸新片区数据创新服务。面向自贸区新片区建设跨境数据流通公共服务平台和示范应用。

六、申报条件1、项目执行期一般在两年内（不超过2022年6月30日），原则上不支持已完成建设的项目。

2、同一项目已通过其他渠道获取市级财政性资金支持的，不再予以支持；同一申报单位承担本专项资金支持的建设项目尚未完成验收的，不再予以支持。
3、同一单位原则上只能申报一个项目。

4、申报“大数据发展”创新示范应用类项目需要满足以下三方面条件：一是数据来源明确，体现多源数据的融合应用，突出数据资源方面的挖掘利用；二是大数据应用效果明显，对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创新社会治理，产业转型提升，科技创新等作用显著；三是项目应有较好的建设基础和数据条件，具有良好应用前景和社会效益，对行业发展有引领性和示范性。

七、申报材料

（一）智慧城市区域示范类项目1.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书（在线填写）；2.项目申报材料及其附属文件真实性承诺书（参见附件4）； 3.关于查询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的委托授权书（法人代表及项目负责人应分别出具委托函，参见附件5）； 4.项目建设方案（编制大纲详见附件6）；5.法人证书或社会信用统一代码证书； 6.项目建设成效的相关说明材料。（二）其他项目 1.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书（在线填写）；2.项目申报材料及其附属文件真实性承诺书（参见附件4）； 3.关于查询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的委托授权书（法人代表及项目负责人应分别出具委托函，参见附件5）； 4.项目建设方案(编制大纲详见附件7)；5.营业执照、法人证书或社会信用统一代码证书； 6.非财政全额拨款的申报单位需提供B类以上会计师事务所正式出具的2018、2019年度审计报告（含附注及经审计的会计报表）。暂不能提供2019年度审计报告的，需提交说明及2019年度财务报表（含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7．出具审计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的上海市会计师事务所分类管理证书；8.如有合作单位，还需提供合作单位加盖公章的同意函；9.区级预算单位作为申报主体时需提交主管部门出具的配套资金承诺书；10.其他可以说明项目情况的相关材料。
�       附件：【 1.2020年度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智慧城市建设和大数据发展）支持项目指南 】
�       附件：【 2.市经济信息化委“一网通办”专项资金企业用户服务操作说明 】
�       附件：【 3.关于关联“法人一证通”及加盖电子印章的事项说明 】
�       附件：【  4.项目申报材料及其附属文件真实性承诺书 】
�       附件：【  5.关于查询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的委托授权书 】
�       附件：【 6.上海市智慧社区和智慧村庄示范项目建设方案编制大纲 】
�       附件：【  7.上海市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建设方案编制大纲】

http://www.sheitc.sh.gov.cn/res_base/sheitc_gov_cn_www/upload/article/file/2020_1/3_4/gadyk7cqprgh.doc
http://www.sheitc.sh.gov.cn/res_base/sheitc_gov_cn_www/upload/article/file/2020_1/3_4/6f5uk7cqq0bx.doc
http://www.sheitc.sh.gov.cn/res_base/sheitc_gov_cn_www/upload/article/file/2020_1/3_4/u6unk7cqq97t.doc
http://www.sheitc.sh.gov.cn/res_base/sheitc_gov_cn_www/upload/article/file/2020_1/3_4/2wyck7cqqhd7.doc
http://www.sheitc.sh.gov.cn/res_base/sheitc_gov_cn_www/upload/article/file/2020_1/3_4/851ik7cqqqbp.docx
http://www.sheitc.sh.gov.cn/res_base/sheitc_gov_cn_www/upload/article/file/2020_1/3_4/pwvwk7cqqz2d.doc
http://www.sheitc.sh.gov.cn/res_base/sheitc_gov_cn_www/upload/article/file/2020_1/3_4/cw5vk7cqr6jg.doc


2019年第一批上海市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智慧城市和大数据发展）拟支持单位
发布日期：2019-6-21

市经济信息化委、市财政局联合开展了2019年上海市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评审的组织工作，本批次合计拟支持金额1323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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